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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洽簽過程中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洽簽過程中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洽簽過程中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洽簽過程中，，，，資訊公開資訊公開資訊公開資訊公開

、、、、產業溝通產業溝通產業溝通產業溝通、、、、公民參與及國會監督等爭議之檢討公民參與及國會監督等爭議之檢討公民參與及國會監督等爭議之檢討公民參與及國會監督等爭議之檢討

及改進之道及改進之道及改進之道及改進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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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委員各位委員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女士各位女士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先生各位先生各位先生：：：：    

承蒙貴委員會邀請，就「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洽簽

過程中，資訊公開、產業溝通、公民參與及國會監督等爭

議之檢討及改進之道」進行專題報告，以下謹提出相關說

明，敬請各位指教。 

    

壹壹壹壹、、、、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洽簽過程中對外溝通及國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洽簽過程中對外溝通及國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洽簽過程中對外溝通及國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洽簽過程中對外溝通及國

會監督情形會監督情形會監督情形會監督情形    

一一一一、、、、對外宣布啟動服貿協議協商對外宣布啟動服貿協議協商對外宣布啟動服貿協議協商對外宣布啟動服貿協議協商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協

議」）係依據大院於 99 年 8 月 17 日通過之「海峽兩

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以下簡稱「ECFA」）第 4 條第

1 款規定所洽簽之協議。上述條款規定「雙方同意，在

第 8 條規定的『服務貿易早期收穫』基礎上，不遲於

本協議生效後 6 個月內就服務貿易協議展開磋商，並

儘速完成」。ECFA 於 99 年 9 月 12 日生效後，兩岸於

100 年 2 月 22 日舉行「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以下

簡稱「經合會」）第 1 次例會，會後舉行記者會並發

布新聞稿，宣布啟動服務貿易、貨品貿易及爭端解決

協議磋商，並確認持續進行兩岸投保協議磋商。 

二二二二、、、、產業溝通情形產業溝通情形產業溝通情形產業溝通情形    

兩岸服貿協議協商過程中，各主管機關利用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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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電話聯繫、開會討論及委託研究等各種方式，

蒐集業者意見。由於服務業行業別及業者眾多，且因

協商尚在進行，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各機關係採取小

規模、不公開的方式進行溝通與徵詢意見。在協議簽

署前，相關主管機關總計就 46 種服務業徵詢 264 位公

協會及業者代表，溝通次數達 110 次。 

三三三三、、、、國會溝通情形國會溝通情形國會溝通情形國會溝通情形    

有關服貿協議向國會溝通方面，102 年 4 月開始，

經濟部及本會持續與立法院正副院長、朝野黨團、相

關委員會等委員進行溝通及聽取意見。並於 102 年 4

月 25 日、5 月 2 日及 5月 30 日三度至立法院內政委員

會進行報告，其中 5 月 2 日係召開秘密會議，由經濟

部向立法委員簡報協議文本主要條文內容，以及雙方

市場開放重要項目。 

四四四四、、、、資訊公開情形資訊公開情形資訊公開情形資訊公開情形    

（一）行政部門於服貿協議簽署前三度至立法院內政委員

會報告之內容，除秘密報告內容外，均公布於本會

網站上，供各界參閱。 

（二）102 年 5 月 27 日本會會同經濟部及金管會召開「兩

岸服務貿易協議」背景說明會，向媒體報告服貿協

議大致內容，並針對記者提問作出說明。 

（三）相關機關持續在各自建置之網站公布服貿協議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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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並針對外界關心之事項，適時以發布新聞稿

方式進行說明。 

    

貳貳貳貳、、、、服貿服貿服貿服貿協議簽署後對外溝通策進作法協議簽署後對外溝通策進作法協議簽署後對外溝通策進作法協議簽署後對外溝通策進作法    

服貿協議簽署後，外界批評政府對產業及國會溝

通不足，並對兩岸協議處理及溝通程序提出建議，政

府已採取下列策進作為： 

一一一一、、、、持續強化對外溝通持續強化對外溝通持續強化對外溝通持續強化對外溝通    

（一）兩岸服貿協議自 102 年 6 月 21 日簽署後至 102 年

12 月 4 日為止，相關部會已辦理 309 場廣宣活動，

參加人數計 24,146人。其中本會委託 5 個服務業相

關專業團體，辦理 16 場說明及溝通會，且自 102 年

下半年起，亦陸續辦理地區學者座談、廟口宣講、

地方鄉親座談、鄉鎮巡迴座談、社區大學系列專題

演講、大陸事務研習座談等近百場活動。另截至 102

年底止，經濟部已辦理綜合性說明會 25 場次，參加

總人次為 3,252 人；產業座談會 106 場次，參加人

數計 3,622人。 

（二）行政部門配合 大院於 102 年 7 月 31 日至 103 年 3

月 10 日間召開 20 場公聽會，其中 16 場就我方開放

之 64 項服務業項目召開產業別公聽會，並依據貴委

員要求提供各產業及國家安全等層面之影響評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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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供各界參考。行政部門亦藉公聽會聆聽各界意

見並持續溝通，加強說明服貿之利弊及政府配套措

施等，努力化解疑慮和誤解，爭取各界對服貿協議

的支持。 

二二二二、、、、律定行政部門對外溝通之作業規定律定行政部門對外溝通之作業規定律定行政部門對外溝通之作業規定律定行政部門對外溝通之作業規定    

        外界認為政府溝通不足之處，政府虛心檢討並改

進，為兼顧保密原則及社會溝通的需求，在聽取各界

意見後，行政院已於去年 10 月 31 日公布「經濟合作

協定（議）談判諮詢及溝通作業要點」，以加強未來

洽簽相關協定（議）時之對外溝通。    

    

參參參參、、、、為回應外界訴求為回應外界訴求為回應外界訴求為回應外界訴求，，，，並強化各界監督並強化各界監督並強化各界監督並強化各界監督，，，，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已已已已

提出提出提出提出合憲合憲合憲合憲、、、、務實務實務實務實、、、、可行之可行之可行之可行之監督專法送請立法院監督專法送請立法院監督專法送請立法院監督專法送請立法院

審議審議審議審議    

為了回應社會大眾對兩岸協議的監督要求，以及

協商過程中的國安考量，本會已在「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的規範基礎上，結合最近建置的

「四階段對外溝通諮詢機制」與「二階段國家安全審

查機制」，並參考各界版本草案及立法院議事前例等，

提出「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

」草案，於本年 4 月 3 日由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議。 

關於「國會監督」、「產業溝通」、「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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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等各層面，行政院所提出之草案中均已有

相關規定及機制，謹分別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強化並落實國會監督強化並落實國會監督強化並落實國會監督強化並落實國會監督    

為強化並落實國會監督，行政院版草案已明定行

政部門應分成四個階段，向立法院院長、副院長、朝

野黨團、相關委員會、召集委員或委員等，充分進行

溝通及諮詢。在「協商議題形成階段」應說明協商議

題及初步協商規劃；在「協商議題業務溝通階段」應

說明協商議題之重點及因應方向；在「協議簽署前階

段」應說明協議重要內容及推動規劃；在「協議簽署

後階段」應說明協議文本內容、配套措施及執行方案

等，並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進行專案報告。草案也規

定，立法院所提供的意見，應作為協商、簽署及執行

的重要參考。而於簽署後，兩岸協議即應依法送立法

院「審議」或「備查」，立法院可充分進行監督，符合

憲法權力分立原則。 

二二二二、、、、強化強化強化強化衝擊影響評估及衝擊影響評估及衝擊影響評估及衝擊影響評估及產業溝通產業溝通產業溝通產業溝通    

為強化衝擊影響評估，行政院版草案已明定行政

部門於業務溝通有相當進展時，應將協商議題提報國

家安全審查機制，進行二階段審查。首先，由行政院

邀請相關機關及學者專家進行初審；其次，再由國家

安全會議召開會議進行複審。審查項目包括:國防軍

事、科技安全、兩岸關係、外交及國際關係、經濟安

全、就業安全、社會安全、資訊安全等各個影響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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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主管機關也必須提出影響評估報告，以供審查。

須經兩階段審查，確認無危害國家安全之虞，才可進

行後續協商及簽署，並應同時向立法院說明影響評估

及因應方案；如有危害國家安全之虞者，則應立即停

止協商。程序極為嚴謹慎重。    

另，為強化產業溝通，行政院版草案已區分四個

階段，亦即「協商議題形成階段」、「協商議題業務溝

通階段」、「協議簽署前階段」、及「協議簽署後階段」，

以出席或辦理各項說明會、座談會、協調會或公聽會

等方式，強化與相關產業及社會大眾之溝通及諮詢。 

此外，行政院版本草案更進一步規定，在業務溝

通大致完成，經二階段國家安全審查機制審查無危害

國家安全之虞後，「應」舉辦公聽會，向相關產業及

社會大眾說明協商議題之重點、影響評估及因應方

案。此時有協議大致全貌，也確認沒有國安疑慮，特

別明定「應」召開公聽會，可以讓相關產業及社會大

眾清楚了解協議大致狀況及可能影響，並廣泛蒐集及

聆聽意見，這也是政府負責任的態度及作法。 

三三三三、、、、強化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透明強化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透明強化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透明強化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透明 

為強化公民參與，以爭取民眾對兩岸制度化協商

之支持，行政院版草案規定，行政部門需以出席或辦

理各項說明會、座談會、協調會或公聽會等方式，強

化與社會大眾之溝通及諮詢。而為落實溝通及諮詢之

意義，行政院版草案亦已規定獲得之相關意見及資

訊，應作為協議協商、簽署及執行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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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強化資訊公開透明，草案於完成立法後，

行政部門未來於兩岸協議推動過程中，也將設置網路

溝通平台，公開相關資訊，並廣泛徵詢各界意見。另

草案也規定於協議生效後，應以適當方法周知，並刊

登政府公報。於協議生效後，應定期檢討協議執行情

形，並將協議執行成效公開於網站，以保障公眾知情

權，並落實公眾監督。 

      

肆肆肆肆、、、、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服貿協議簽署後，外界批評政府對產業及國會溝

通不足，並對兩岸協議處理及溝通程序提出建議，政

府已採取數項策進作為。且為回應社會大眾對兩岸協

議的監督要求，以及協商過程中的國安考量，本會已

進一步將兩岸協議監督處理法制化，在符合我國憲政

體制之下，兼顧民眾知的權利與並協商談判之需求，

行政院草案是在仔細研究歷次簽署協議的運作經驗、

議事前例、各界版本草案後，提出「合憲」、「務實」

、「可行」的處理及監督法制。期盼立法院可以儘速完

成立法，以更加完備兩岸協議的監督法制，使兩岸協

議的協商簽署，秉持國家需要、民意支持、國會監督

之原則，在各方面都變得更好。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謝謝！ 


